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
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安排
一、 研究生的论文答辩组织工作，由研究生院专业学位教育处组织。学位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由研究生院专业学位教育处确定。
二、每年安排两次论文答辩，论文答辩公开举行，答辩的时间一般安排在每年的5-6月和11-12月。拟夏季毕业的于3月5日之前，冬季毕业的于9月5日之前将《中国农业科学院专业学位论文答辩申请表》（包括电子版及纸质的）递交到研究生院专业学位教育处。
由专业学位教育处从政治思想表现、课程成绩、学分和论文工作等方面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。
三、经审核合格者，专业学位教育处接受其答辩申请，拟夏季毕业的3月15日前递交学位论文电子版到研究生院专业学位教育处指定邮箱；拟冬季毕业的9月15日前递交学位论文电子版到研究生院专业学位教育处指定邮箱。由专业学位教育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学术不端检测。
四、 学术不端检测合格者，拟夏季毕业的4月5日前、拟冬季毕业的9月25日前递交学位论文电子版及2本纸质版论文到专业学位教育处。由专业学位教育处组织学位论文的评阅。
论文评阅人应对论文写出详细的学术评语（包括立题意义、研究水平以及对申请人业务素质的客观评价等），并对论文可否提交答辩、论文水平（优、良、合格、不合格四级）以及是否达到该生攻读学位的学术水平等提出意见。如有一位评阅人的评语属否定的，则本次申请无效。
五、评阅合格者需按照评阅人提出的建议修改论文，拟夏季毕业的5月10日前、拟冬季毕业的11月5日前递交学位论文电子版及6本纸质版论文到专业学位教育处，由专业学位教育处安排组织论文答辩。
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由专业学位教育处确定，论文答辩委员会由至少五人组成（其中院外专家至少两名），要求由副研究员以上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担任。

六、论文答辩程序：
1. 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开会；
2. 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申请人及报告排序名单

3. 申请人报告论文的要点，时间为15-20分钟。

4. 委员提问，申请人答辩（10分钟）。
5. 申请者和旁听者暂时退场。答辩委员对申请人的论文进行审议（论文需经全体答辩委员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，方得通过），宣读论文评阅人的学术评语，通过答辩委员会集体决议，由主席宣布结果。对论文水平（按照优、良、合格、不合格四级）做出评定，并写进决议；
6. 请申请者和旁听者返回会场，主席宣布表决结果和答辩委员会决议。
7. 申请人对宣布的结果表态。
七、答辩不合格的，经答辩委员会同意，学位论文可在一年内修改后，重新答辩一次。论文答辩合格者，在规定时间内向专业学位教育处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 学位论文：学位论文提交6本，论文封面颜色为浅黄色。

2. 论文详细摘要与论文小摘要电子版及文本各一份：论文详细摘要1份，正文3000字左右；论文摘要1份，正文1000字左右。

4. 报送《授予专业学位硕士人员登记表》（电子版及纸质1份）。

5. 论文必须是一个完整的WORD 文件。论文、论文详细摘要、小摘要及授予学位登记表的电子版文件名用申请人的汉语名称+文档内容描述，如“***专业学位论文”、***学位登记表。
6. 二寸彩色照片两张（背面写上本人姓名）及相同底片的电子版文件（电子版为jpg格式，以自己身份证号命名，文件大小不得大于15K）。
八、以上材料报送专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、分委员会向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建议授予学位人员名单；审核不合格者，分委员会视情况做出允许在1年内修改论文并重新申请审核一次的决议，或向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缓授或不授予学位的建议。
九、经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通过后，研究生院根据会议决定，发布学位授予文件，授予相应学位，颁发学位证书。

